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锦州

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事项的问询函》

之专项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转来贵所《关于对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股权转让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366 号），本财务顾问安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会同股份受让方华信万达、陕国投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落实，现

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除非特别说明，本核查意见中相关简称与《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和《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二）》释义所指内容相同。 

 

一、据披露，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华信万达和陕国投分别通过华信金玉

一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和陕国投持盈 35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资产管理计划及信托计划最终委托人的

基本情况，最终委托人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2）详细列明

最终委托人投入上述资产管理计划及信托计划的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比例；（3）

最终委托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宁波炬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郑永刚是

否具有关联关系；（4）请结合股权转让方案、受让条件、支付方式、资金来源、

本次股权转让的合法合规性以及当前的进展情况，充分揭示本次股权转让是否

存在不能最终完成的风险。 

回复： 

（一）上述资产管理计划及信托计划最终委托人的基本情况，最终委托人

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1、陕国投·持盈 35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最终委托人的基本情况 

根据相关信托合同、信托计划说明书等资料并经财务顾问核查，陕国投·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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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 35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共有三位委托人，信托计划资产合计 60,000

万元，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受益人名称/姓名 受益权份额（万元）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2 潘成强 19,900 

3 庄明霞 100 

陕国投·持盈 35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有的股票的表决权由最终

受益人潘成强实质行使，由受托人陕国投根据指令进行表决。 

2、华信金玉 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最终委托人的基本情况 

根据相关资产管理合同、信托合同、信托计划说明书等资料并经财务顾问核

查，华信金玉一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委托人为陕国投(代陕国投·聚宝盆

66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产管理人为华信万达，资产托管人为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资产规模为 60,000 万元。 

陕国投·聚宝盆 66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是由陕国投作为受托人发

起设立的开放式信托计划，共有三位委托人，信托计划资产为 60,000 万元，基

本情况如下：  

序号 受益人名称/姓名 受益权份额（万元） 

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40,000 

2 谢勇 10,000 

3 邵佐 10,000 

华信金玉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持有的股票的表决权由最终受益人谢勇和

邵佐按照出资比例协商行使，由管理人华信万达根据协商一致后的指令进行表决。 

3、最终委托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2017 年 4 月，华信万达和陕国投共同承诺：“华信金玉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

划最终委托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谢勇、邵佐与陕国

投· 持盈 35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最终委托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潘成强、庄明霞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财务顾问比对以上两个信托计划最终委托人及近亲属名单，获取华信万达和

陕国投共同出具的最终委托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的声明。经核查，

最终委托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二）详细列明最终委托人投入上述资产管理计划及信托计划的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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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筹资金比例 

经核查《合格投资者信息确认单》，潘成强和庄明霞资金来源为个体工商户

的生产经营所得，全部为自有资金。 

经核查《合格投资者信息确认单》，谢勇和邵佐资金来源为个体工商户的生

产经营所得及承租经营所得，全部为自有资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

行资金无结构化安排。 

（三）最终委托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宁波炬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郑永刚是否具有关联关系 

2017 年 4 月，华信万达（代华信金玉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承诺：“华信

金玉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最终委托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

行、谢勇、邵佐与公司控股股东宁波炬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郑永刚

不存在关联关系。” 

2017 年 4 月，陕国投（代陕国投·持盈 35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承诺：“陕国投·持盈 35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最终委托人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潘成强、庄明霞与公司控股股东宁波炬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人郑永刚不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华信万达和陕国投于 2017 年 4 月出具的书面说明并经财务顾问核查，

以上最终委托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宁波炬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郑永刚

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请结合股权转让方案、受让条件、支付方式、资金来源、本次股权

转让的合法合规性以及当前的进展情况，充分揭示本次股权转让是否存在不能

最终完成的风险。 

对本次股权转让，转让方郭光华与受让方华信万达、陕国投对转让对价、股

份过户、上市公司过渡期安排等均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并将相关事项在《股

份转让协议》中进行明确；转让双方已按其审批流程履行了审批程序；2017 年 3

月 30 日，郭光华与华信万达、陕国投分别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本次股权转

让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合规。但基于以下等原因，本次交易存在不能最终

完成的风险：1、出现不可抗力风险；2、任何一方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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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转让协议》；3、因政策等原因，政府有关部门要求终止本次交易；4、后续转

让过程中发现转让双方存在违背《股份转让协议》第三条和第四条“甲方的保证

及承诺”和“乙方的保证及承诺”相关约定事项。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存在不能最终完成的风险。 

 

二、据披露，2017 年 3月 31 日，公司在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复牌

公告的同时，披露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公告。请公司说明此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

与重组交易对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本次股权转让是否与重大资产重组构成一

揽子交易。 

回复： 

（一）股权转让的受让方与重组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终止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标的拟为北京开天创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开天创世”）、天津梵雅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梵雅文化”），其中开

天创世的交易对方为苏州诚达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王建中、刘晓苗、

谭可畏、施剑、新疆德成惠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蒋昶、上海数龙

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昱瀚胤欣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谢恩斯；

梵雅文化的交易对方为拉萨屏小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刘帆、杨占斌、胡锐、中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邱莎、沙军、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王楠、季华、圆融方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凌霄。 

2017 年 4 月，华信万达（代华信金玉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出具承诺：“华

信金玉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委托人及其关联方承诺与本次终止重组的交易

对方苏州诚达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王建中、刘晓苗、谭可畏、施剑、

新疆德成惠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蒋昶、上海数龙计算机科技有限

公司、上海昱瀚胤欣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谢恩斯、拉萨屏小样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刘帆、杨占斌、胡锐、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邱莎、沙军、九

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王楠、季华、圆融方德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王凌霄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与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一揽子交易。” 

2017 年 4 月，陕国投（代陕国投·持盈 35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出具承诺：“陕国投·持盈 35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委托人及其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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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与本次终止重组的交易对方苏州诚达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王建中、

刘晓苗、谭可畏、施剑、新疆德成惠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蒋昶、

上海数龙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昱瀚胤欣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谢恩斯、拉萨屏小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刘帆、杨占斌、胡锐、中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邱莎、沙军、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王楠、

季华、圆融方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凌霄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与重大资产重

组不构成一揽子交易。” 

（二）本次股权转让与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一揽子交易。 

本次股份受让方华信万达（代华信金玉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与陕国投（代

陕国投·持盈 35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分别购买郭光华持有的新华龙

10.42%和 10.72%的股份，主要基于对未来发展的信心，持续看好上市公司的后

续发展，郭光华也有意出让其持有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意向是双方真实意思表

示，与本次重组是互为独立事件，不存在一揽子交易。华信万达与陕国投就该事

项分别进行了承诺。 

（三）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财务顾问查阅了以上交易对方法人的工商登记资料及出资人名册、自然人近

亲属名单，比对双方投资人员名单，获取华信万达和陕国投出具的不存在关联关

系声明；财务顾问分别对华信金玉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与陕国投·持盈 35 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主要管理人进行访谈。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华信万达和陕国投与本次终

止重组的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一揽子交易。 

 

三、根据相关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披露，陕国投和华信万达均表示“未来12

个月内暂无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请公司用客观、

确定的语言，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披露未来12月内的相关计划，不得出现

“暂无”、“不排除”等模糊字眼。 

回复： 

（一）华信万达承诺内容 

2017 年 4 月，华信万达已代华信金玉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出具承诺： 

5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日起 6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新华龙股份，6 至 12

个月内计划转让不超过新华龙总股本 5%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除下列情况外，华信万达不会继续增持

新华龙股份：为了支持上市公司发展，在上市公司需要通过发行股份融资时，华

信万达将根据融资方案，决定是否参与认购公司股份。 

若华信万达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变动幅度达到信息披露义务标准，华信万

达将严格按照《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和相应的报告义务。” 

（二）陕国投承诺内容 

2017 年 4 月，陕国投已代陕国投·持盈 35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出

具承诺：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日起 6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新华龙股份，6 至

12 个月内计划转让不超过新华龙总股本 5%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除下列情况外，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陕国投· 持盈 35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不会继续增持新华龙股

份：为了支持上市公司发展，在上市公司需要通过发行股份融资时，陕国投将根

据融资方案，决定是否参与认购公司股份。 

若陕国投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变动幅度达到信息披露义务标准，陕国投将

严格按照《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和相应的报告义务。” 

（三）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财务顾问对华信万达与陕国投出具的承诺函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受让方华信万达与陕国投已明确承诺并披露未来 12

月内增持与减持上市公司股票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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